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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宁市船山区商务局
行政许可事项责任清单
    
      

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区委编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区法制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区监察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    商务局行政许可事项责任清单
	序   号
	207

	权力类型
	行政许可

	权力项目名称
	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

	实施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五号）,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2004年第14号）

	责任主体
	外贸股

	责任事项
	1. 受理责任：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，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）。
2. 审查责任：按照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相关政策，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提出是否同意的意见。
3. 决定责任：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。
4. 制证：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。
5. 颁发和送达。

	
责任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五号）第九条：“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，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；但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。备案登记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规定。对外贸易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办理备案登记的，海关不予办理进出口货物的报关验放手续。”；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2004年第14号）第四条：“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工作实行全国联网和属地化管理。商务部委托符合条件的地方对外贸易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备案登记机关）负责办理本地区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手续；受委托的备案登记机关不得自行委托其他机构进行备案登记。”

	追责情形
	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、《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。

	监督电话
	0825 2239016


 










2

